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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东政复字〔2025〕1635号

[bookmark: OLE_LINK1]申请人：杨XX
被申请人：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申请人杨XX不服被申请人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作出的道路占道停车收费行为（下称停车收费行为），于2025年9月2日通过网络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9月8日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停车收费行为。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安乐林路周边小区居民，先前按照居民停车政策在路边停车，近日申请人更换苏AAH85XX号牌车辆在小区路侧停车后查询“北京停车服务”等APP未发现停车收费提醒，后突然收到停车收费300多元的通知。申请人认为行政部门没有尽到提醒义务，且相关APP对申请人产生了误导，请求按照居民停车政策收费。
案件审理期间，本机关书面通知申请人当面听取意见，申请人未参加，后通过电话方式发表意见，表示坚持申请行政复议时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及证据，认可申请人苏AAH85XX号牌的机动车未完成其所居住小区的道路停车居住认证，认可申请人停车占用的路侧停车位周边设置有停车收费指示牌，但认为该指示牌所指向的停车区域不明确。
被申请人称：请求维持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1.申请人名下苏AAH85XX小轿车不享受2025年北京市居住停车价格，应按照《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北京市路侧停车收费标准》以及东城区安乐林路南侧电子停车场公示的收费标准支付实际发生的停车费用318.5元。2.被申请人实施的停车管理行为符合《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规定，申请人应当按照《北京市占道停车收费标准》进行停车缴费。3.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完成缴费通知及催缴义务，程序合法。4.东城区安乐林路南侧电子收费停车场的公示牌位置显著，且公示的收费标准符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北京市路侧停车收费标准》。
经审理查明：
东城区安乐林路施划有路侧白实线停车位并设置电子收费停车场公示牌，公示停车场编号、收费依据、收费单位、收费对象、范围位置、收费标准以及“北京交通”APP二维码等信息，其中公示收费单位为被申请人，收费对象为停车人，对于小型车的停车收费标准为白天（7:00-19:00）首小时内2.5元/15分钟，首小时后3.75元/15分钟，夜间（19:00【不含】-次日7:00）1元/2小时，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收取费用。
北京市道路停车动态监测和电子收费管理系统（“北京交通”APP后台，下称停车收费管理系统）页面“订单信息”截屏显示，苏AAH85XX号牌的小型汽车于2025年8月18日8时24分9秒至8月19日18时3分45秒期间停放于东城区安乐林路的路侧停车位，停车时长2019分钟，停车费订单金额318.5元。
2025年8月28日，被申请人在本机关官方网站发布《东城区2025年8月尚未缴纳道路停车费通知缴费公告（下半月）》及附件文档，通知相关停车人按规定于驶离道路停车位后三十日内尽快通过“北京交通”APP等方式缴纳道路停车费，附件“2025年8月6日至2025年8月19日期间尚未缴纳道路停车费的车辆”中显示有车牌号苏AAH85XX。
2025年8月29日14时24分8秒，被申请人通过停车收费管理系统发送缴费通知短信，内容为：“[东城区城管委]缴费通知：您的车辆苏AAH85XX于2025年8月19日在安乐林路停放未缴费，请您尽快按规定于驶离车位后30日内通过‘北京交通APP’等方式缴费……”因前述车辆在停车收费管理系统中未绑定相关账号及手机号，该通知短信实际未发送至停车人。同日15时54分3秒，前述苏AAH85XX号牌小型汽车被绑定至申请人在停车收费管理系统注册的个人账号下。
停车收费管理系统页面“订单信息”截屏显示，2025年9月2日，申请人该笔路侧停车费订单完成支付。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被申请人提交的东城区安乐林路路侧电子收费停车场公示牌照片；
2.被申请人提交的停车收费管理系统截屏打印件；
3.被申请人2025年8月28日在本机关官方网站发布的《东城区2025年8月尚未缴纳道路停车费通知缴费公告（下半月）》及附件文档内容（部分）截屏打印件。
本机关认为：
一、关于被申请人作出停车收费行为是否具有职权问题
[bookmark: tiao_5_kuan_1]《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15届〕第61号）第五条规定：“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停车设施规划、设置、使用及停车秩序、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推进停车区域治理，监督有关部门开展停车执法。区停车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动车停车管理的具体工作。”
依照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作为本区停车管理部门，负有对本区内道路机动车停车占道费用执收的法定职权。
二、关于被申请人作出停车收费行为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问题
[bookmark: tiao_3_kuan_1][bookmark: tiao_31_kuan_1][bookmark: tiao_39_kuan_1]《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三条规定：“本市机动车停车坚持有偿使用、共享利用、严格执法、社会共治。全社会应当共同构建和维护机动车停车秩序，遵循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基本要求。”第三十一条规定：“本市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认证机制，停车人在划定的居住停车范围内停车，可以按照居住停车价格付费。具体办法由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本市道路停车实行电子收费……”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停车人应当按照收费标准，在驶离停车位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道路停车费用……”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本市道路停车占道费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发改〔2018〕2770号）规定，本市道路停车泊位划分为3类区域，其中三环路（含）以内区域属于一类地区，该地区小型车道路停车占道费收费标准为白天（7:00-19:00）首小时内2.5元/15分钟，首小时后3.75元/15分钟，夜间（19:00【不含】-次日7:00）1元/2小时，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收取费用。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道路居住停车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京交函〔2019〕1024号）规定：“……二、道路停车位管理 白实线停车位以服务出行停车为主，白虚线停车位以服务居住停车为主，均应实行电子收费，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收入全额上缴区级财政……通过道路居住停车认证的车辆，在白实线、白虚线停车位停放时，可以按照居住停车价格付费，计时收费或趸交收费均可……三、道路停车居住认证 在道路白虚线居住停车位，以及开放用于居住停车的白实线出行车位停放并享受居住停车价格的，均须经过道路停车居住认证。道路停车居住认证……应遵循以下原则：（一）申请道路停车居住认证的车辆须为注册在个人名下的本市号牌小客车……”
依照上述规定，本市机动车停车应当遵循停车入位、停车付费的基本要求，本市道路停车实行电子收费，停车人应当按照收费标准，在驶离停车位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道路停车费用；停车人经过道路停车居住认证后的车辆在划定的居住停车范围内停车的，可以按照居住停车价格付费，申请道路停车居住认证的车辆须为注册在个人名下的本市号牌小客车。
本案中，在案证据证明，本区安乐林路施划有路侧停车位并设置了电子收费停车场公示牌，公示收费依据、收费单位、收费对象、收费标准以及“北京交通”APP二维码等信息，申请人于2025年8月18日8时24分9秒至8月19日18时3分45秒期间将未经过道路停车居住认证的机动车停放于该路段路侧电子停车位之内，停车时长2019分钟，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该次停车行为产生占道停车费318.5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更换车辆在小区路侧停车后查询“北京停车服务”等APP未发现停车收费提醒，认为行政部门没有尽到提醒义务，请求按照居民停车政策收费等主张。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停车路段施划路侧停车位并设置明显的电子收费停车场公示牌，公示了收费标准及“北京交通”APP二维码等相关信息，申请人作为本区居民和机动车驾驶人，对其车辆是否取得所居住小区周边道路停车居住认证理应知晓，对其住所周边停车路段特别是申请人本次停车占用的路侧停车位的性质、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停车费查询及缴费方式等亦应予以特别关注；现行法规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未规定停车管理部门在申请人占道停车产生费用的过程中负有提醒义务，且客观上申请人在该次停车期间亦未将案涉车辆信息与其在停车收费管理系统中注册的个人账号进行绑定。申请人有关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申请人作出停车收费行为是否程序合法问题
依照前述《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本市道路停车实行电子收费，停车人应当按照收费标准，在驶离停车位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道路停车费用。本案中，申请人于2025年8月18日驶入路侧电子停车位，8月19日驶离，被申请人其后确认申请人产生金额为318.5元的占道停车费订单，申请人于9月2日缴纳前述停车费，程序符合前述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停车收费行为符合法定职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对申请人作出的停车收费行为。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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